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施工现场管理，促进局属指挥部、项目部、各子公司项目施

工现场抓好基础管理，确保深入和落实标准化管理各项制度、规范施工过程标准

化管理，确保铁路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建立项目标准化管理长效机制、建

立质量安全管理激励约束机制，确保在工程质量上做到“不留遗憾、不当罪人、

建不朽工程”的目标，根据铁道部有关规定、局有关规章制度，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范围：一是以局资质中标的大型铁路项目；二是各子

公司资质自行中标的铁路项目；三是股份公司资质、与其他单位资质联合中标的

铁路项目。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内部信用评价（以下简称<信用评价>）是指根据建设项

目工程质量安全、现场标准化管理等对各子公司信用状况进行的综合评价；信用

评价分 A、B、C 三个等级。原则上 A 级三家、C 级不多于两家。发生重大不良

行为的子公司直接评定为 C 级,并予以公示和公布。

  第四条 局信用评价每半年为一个评价周期，信用评价的项目对象是各子公

司。局各指挥部、经理部信用评价对象是对各子公司项目部（工区、总队），每

个月为一个评价期。局信用评价领导小组半年一次对各铁路项目进行集中专项检

查，时间为每年的 1 月和 7 月，具体检查时间由局信用评价领导小组确定。

第二章 现场检查



  第五条 现场检查分为局指挥部、经理部的平时检查和局信用评价小组的集

中检查。

  1.局指挥部、经理部的平时检查是指在铁路项目施工建设过程中，对子公司

项目部（工区、总队）进行的现场工程质量检查和现场标准化管理检查。

  2.局信用评价领导小组的集中检查，是指局每半年一次组织的信用评价集中

专项检查。

  3.局指挥部、经理部的平时检查占现场检查分值的 60%，局信用评价小组

的集中检查占现场检查分值的 40%。

  第六条 现场检查内容详见《现场工程质量检查扣分表》（附件 1）和《现

场标准化管理检查扣分表》（附件 2）。

  第七条 局、局各指挥部、经理部对子公司项目部（工区、总队）进行的现

场工程质量检查和现场标准化管理检查，扣分必须有 2 名以上检查人员签字，并

经子公司项目部（工区、总队）项目负责人签字确认；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拒签

的检查结果，应由检查负责人签字并注明原因。局在建工程项目内部信用评价工

作领导小组实行抽查工作制。

  第八条 现场检查扣分结果一经确认，任何人不得更改。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局指挥部、经理部应向子公司项目部（工区、总队）提出书面整改意见和整

改期限，并抄送相关子公司，整改结束后应组织复检。

第三章 不良行为



  第九条 不良行为是指在铁路项目施工过程中子公司项目部（工区、总队）

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有关工程建设法律、法规、规章或强制性标准的行为。不良行

为分重大不良行为和一般不良行为。重大不良行为指重大及以上安全事故、质量

事故、铁路交通事故和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其他为一般不良行为。

  第十条 被公布具有不良行为的子公司项目部（工区、总队）及个人可以向

局、局各指挥部、经理部提出申诉；局应对申诉内容进行核实、研究，保证不良

行为认定客观公正。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 局在建铁路工程项目内部信用评价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申诉调查工

作，申诉调查工作一般在 7 个工作日内完成，并及时向申诉单位或个人做出答复。

对信用评价中存在的违纪违规行为，由局在建铁路工程项目内部信用评价工作领

导小组会同有关部门组织调查，调查属实的按有关规定追究有关领导及相关人员

责任。

第五章 信用评价

  第十二条 局各指挥部、经理部于每月 10 日前，将上月对各子公司项目部

（工区、总队）现场检查的得分及排名评价结果，上报局在建铁路工程项目内部

信用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局在建铁路工程项目内部信用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设局工程部。



  第十三条 局在建铁路工程项目内部信用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应按“附件 4”

计算项目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得分，得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名（名次不得并列）。信

用评价得分及排名在上报 3 天前应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被评价子公司，并在本项

目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3 天，公示期间被评价子公司可以提出申诉。

  第十四条 对出现重大不良行为的子公司，实行一票否决，直接定为 C 级并

不再参加各级排名及分数统计计算。

第六章 奖惩

  第十五条 各子公司的排名是根据子公司在各铁路项目的加权平均分后进行

排名，参建项目按局指挥部、经理部打分计算，未参建项目按平均分计算。

  1.进入 A 级的子公司在下一季度局优先考虑铁路项目的分配。

  2.进入 B 级的子公司根据排名顺序来考虑铁路任务的分配。

  3.信用评价为 C 级的子公司，在评价结果正式公布后的 1 个月内为整改期，

整改结束后 10 日内，应将整改情况以书面形式报局信用评价领导小组办公室，

同时报局指挥部、经理部。

  4.发生重大以上安全质量事故和铁路交通事故的子公司停止分配铁路任务

半年，发生较大安全质量事故和铁路交通事故的停止 3 个月的铁路任务分配。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局工程部负责解释。在执行本办法

过程中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反馈局工程部，以便统一修订、完善。


